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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杭州女子失踪案启示：再婚家庭如何避免利益纠葛 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按照传统，人到了一定年龄，就要结婚成家。

然而，现实中有不少人恐婚。他们的理由多种多样，比如怕夫妻感情褪

色，怕失去自由，怕家庭矛盾。最近，恐婚的理由又加了一条，怕同床

共枕的亲密爱人有着至暗人性……

2020 年 7 月，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某小区的一起女子失踪案有了眉

目。7 月 25 日上午，杭州市公安局召开了“杭州女子失踪案”新闻通气

会。会议通报称，犯罪嫌疑人许某某因家庭矛盾对妻子来某某产生不满，

7 月 5 日凌晨，在家中趁来某某熟睡之际将其杀死，分尸后分散抛弃。警

方表示，犯罪嫌疑人许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可怕的是，案发后，许某某多次淡定地接受媒体采访，面对镜头，

他很肯定地表示妻子一个人无法离开小区，说：“她一个人，出不去的，

按她的智商。”据新闻媒体报道，许某某老家的村民描述他“对人很客

气”“笑眯眯的”“村里没人说他不好”，说起许某某涉嫌杀害妻子，村里

人都说“不敢相信”“很意外”。许某某就职于某地铁集团（负责驾驶汽

车）。该地铁集团方面称，许某某在案发前工作表现无异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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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，许某某 55 岁，比来某某大两岁。两人分别与前任离婚后，

于 2008 年再婚。许某某与前妻育有一子，来某某与前夫育有一女，两人

又共同生育了现年 12 岁的小女儿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二人曾是初恋情

人，因父母不同意而被迫分开，后来各自组建了家庭，相遇之后又重新

走到了一起。

那么，为什么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的初恋情人，最后会演变为一桩轰

动全国的杀妻碎尸大案？法院经审理查明，许某某因感情、经济等方面

的家庭生活矛盾，对来某某心生怨恨，最终有预谋地将来某某杀害。案

发当日，许某某与来某某发生口角，之后，许某某又想到两人关于拆迁

所得的房子和钱的纠纷，这一系列的联想使他产生了杀人的念头。

来某某一定没有想到，年轻时的恋人、中年时的伴侣、孩子的父亲，

会在自己熟睡时，按下了人性恶的按钮……案子被侦破后，我觉得所有

婚姻内的男女，尤其是再婚家庭，都会感到担忧——我的那个他 / 她，会

不会有我根本不了解的面目？

可以说，这个案件之所以这么快告破，很大原因在于媒体的介入、

全国人民的围观，以及当地警力的大力投入。但是，如果案件没有被侦

破，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，他作为配偶，可以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，

同时还可以作为法定继承人，继承来某某名下的遗产份额，获得房子和

钱。幸好，天网恢恢。

2020 年 8 月 6 日，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，依法对犯

罪嫌疑人许某某批准逮捕。2021 年 7 月 26 日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对被告人许某某故意杀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进行公开审判，以故

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某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判决其赔偿附带

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 20 万元。

那么，许某某被判死刑，两人的共同财产及来某某的遗产又该如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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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呢？笔者从法律角度做如下分析。

1. 一方杀害配偶，夫妻财产如何分割

虽然是许某某将来某某杀害，但法律无权剥夺许某某已有的财产。

因此，在来某某被杀害后，其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会被分割，属于许某

某一方的份额会变为其个人财产，而属于来某某一方的份额便会作为遗

产，分别由有继承权的继承人进行分配。

来某某如果只是重伤的话，还可以通过离婚诉讼，依据法律的相关

规定，以男方实施虐待或家庭暴力而提起损害赔偿，从而使得女方获得

更多的财产。但本案却因来某某已经去世而无法再主张其相关权利，导

致许某某虽以残忍的手段杀害来某某，在析产时却没有相关法律依据能

让他少分财产，只能通过后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让男方进行相应的赔

偿，实属遗憾。我们也期待后续能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填补此处的法律

空白。

《民法典》

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导致离婚的，无过错方有

权请求损害赔偿：

（一）重婚；

（二）与他人同居；

（三）实施家庭暴力；

（四）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；

（五）有其他重大过错。

2. 女方近亲属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要求赔偿

依照我国法律，由于女方已经被其丈夫杀害，女方的近亲属可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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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诉讼过程中，即在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公诉阶段提起刑事附带民事

诉讼，要求犯罪分子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，比如被害人的丧葬

费、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等费用。本案中，被害人来某某的近亲属提起

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要求被告人许某某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合计 271

万元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  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

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，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

起附带民事诉讼；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，其法定代理人、

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

3. 男方杀害女方，无权继承女方财产

根据《民法典》继承编的规定，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继承人将丧失

继承权。本案中，由于许某某故意杀害妻子，因此他已经丧失了继承妻

子遗产的资格。许某某与前妻的儿子是与前妻生活的，并未与来某某形

成扶养关系，因此许某某与前妻的儿子不会被列为来某某的法定继承人。

《民法典》

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 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丧失继

承权：

（一）故意杀害被继承人；

（二）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；

（三）遗弃被继承人，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；

（四）伪造、篡改、隐匿或者销毁遗嘱，情节严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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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以欺诈、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、变更或者

撤回遗嘱，情节严重。

4. 小女儿的监护权归谁

许某某的错误决定，让原本完整的家庭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。最让

人揪心的便是他们 12 岁的小女儿，母亲被父亲杀害，父亲也因故意杀人

罪面临死刑。此时，父亲和母亲都失去了监护能力，根据《民法典》总

则编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小女儿的监护人可由下列人员按顺序担任：（1）

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；（2）兄、姐；（3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

组织，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

门同意。

据媒体报道，小女儿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均已死亡，依照法定监护

顺序，其兄、姐可以担任监护人。此处的兄、姐，包括同父异母和同母

异父的兄、姐。因此，来某某与前夫的女儿、许某某与前妻之子都可

以担任监护人，双方可以基于被监护人的意愿进行协议。协议不成的，

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

人。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。最

新消息称，目前小女儿暂由来某某的姐姐抚养，但最终由谁抚养，还

不确定。

《民法典》

第二十七条 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。

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，由下列有监护能

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 人：

（一）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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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兄、姐；

（三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，但是须经未成年人

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。

“杭州杀妻分尸案”给公众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，甚至加剧了年轻

人的恐婚情绪。尤其在今天，婚姻已经不仅是情感的纽带，也掺杂着各

种利益。在隐秘的角落里，也许还有很多“许某某”存在。那么，如何

让婚姻回归单纯，不再因为贪念而按下人性恶的按钮呢？笔者根据自己

多年的执业经验，总结出以下建议，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重组家庭有更加

安全的婚姻。

1. 划清财富界限——订立夫妻财产约定，各自订立遗嘱

再婚夫妻虽有感情的需要，但是也有各自利益的顾虑，也就是老百姓

说的“半路夫妻，各有苦衷”。与其各自猜忌，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——

再婚只图感情不图财产，实行双方财产分别所有。这就需要双方建立

现代家庭治理理念，订立夫妻财产约定、各自订立遗嘱、设置家庭基

金等。

（1）订立婚前或婚后的书面的夫妻财产约定，约定婚前财产在婚后

的收益以及婚后各自的收入归各自所有，把大宗财产（如股权、房产、

金融资产）的归属确定下来，变小心思为共识，确定财产的边界，就不

用担心对方有所企图。

（2）夫妻双方各自订立遗嘱，哪些财产留给前婚子女，哪些财产留

给共同子女，哪些财产留给对方，通过对等原则安排好各自的身后事。

同时，笔者建议在遗嘱中指定除配偶以外值得信任的遗产管理人，避免

一方去世后，配偶利用近亲属身份侵吞、转移、隐匿遗产。

事先通过遗嘱、夫妻财产约定明确财富界限，即使未来双方离婚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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